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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最近在報章撰文，就反對派提出
的「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之處進
行法律分析，袁國強司長以法論法，有理有據，清晰
說明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是討論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前
提和基礎，也清晰剖析了「公民提名」或「政黨提
名」為何違反基本法，有助於政改討論不偏離基本法
的憲制軌道。其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已明確指
出，邁向普選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的軌道上往前走，以及明確指出「公民提名」違反
基本法。

「不走彎路」與「不行冤路」相互闡發
張曉明主任去年7月16日在立法會午宴的致辭中強

調：「我們邁向普選目標的起點和跑道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我們要想盡快到達終點，
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往

前走，而不是走彎路。」去年12月特區政府發表政改
諮詢文件，身兼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主席的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已經正式進入迎接普選的『大
直路』，政改須依法辦事，在法律基礎上討論，否則
只會『行冤路』」。這與張曉明主任邁向普選「必須
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軌道上往前
走，而不是走彎路」的說法，可謂異曲同工，相互闡
發，共同輝映。

「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去年8月，張曉明主任在對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邀請出
席「公民提名何懼之有」研討會的回信中就已指出：
「就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而且，2007
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也進一步明

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
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
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
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張主任毫不含糊、擲地有聲地指出，「『公
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袁國強司長最近的文章也清楚表明，就行政長官

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五
（二）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由於
該條款的文字十分清晰，若任何提名方法繞過提名
委員會的提名程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
被認定為不符合基本法。反對派聲稱基本法沒有明
確禁止「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因此兩者不
會違反基本法。袁國強對此指出：「即使暫不考慮
基本法的立法背景，這說法忽略了一項普通法的詮
釋原則（expressio unius原則），即當法律文件只明
確列舉某特定人士、機構或情況，則代表同時排除
其他人士、機構或情況。」

必須捍衛基本法的提委會制度設計
張曉明主任和袁國強司長先後明確指出：「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以及先
後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和違反
基本法，意義重大。反對派提出「公民提名」或「政

黨提名」，是要越
過提名委員會的提
名程序，或削弱其
實質提名權，目的
是要讓對抗中央的
人「入閘」奪取特
首位置。張曉明主
任和袁國強司長先
後明確「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違反基本法，正
好提醒社會各界，必須捍衛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制度
設計。

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實現普選
張曉明主任去年7月16日在立法會午宴的致辭中，

特別引述了鄧小平當年曾經讚譽基本法「一個具有創
造性的傑作」的話，指出「落實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
定，設計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制度，同樣需要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
一位議員，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
造。」這實際上是一個誠摯的呼籲，如果說當年起草
基本法奠定了香港普選制度的基礎，「將無變成
有」；那麼今天的香港社會更沒有理由故步自封，任
分歧將普選「由有變成無」。包括立法會議員的每一
位香港市民都應摒棄偏見，從落實普選大局出發，發
揮創造力集思廣益，一如基本法起草發揮的精神一
樣，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再創造」香港的普選制
度。現在的關鍵是香港社會各界需要務實討論、凝聚
共識，以達至普選目標。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正本清源明確憲制 凝聚共識實現普選
目前，香港社會對政改的分歧，歸根結底是要不要依法討論普選的問題。反對派企圖令普

選「走彎路」、「行冤路」，主要體現在企圖以「公民提名」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最近在報章撰文，以法論法，有理有據，清晰剖析了「公民提名」或

「政黨提名」違反基本法。其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已明確指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

法。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先後正本清源明確特首普選的憲制規定，有助於政改討論不偏離基

本法的憲制軌道。事實上，中央既真心誠意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又對普選要依法辦事堅定不

移，那些寄望中央會在原則底線讓步的人更須放棄幻想。現在的關鍵是香港社會各界需要務

實討論、凝聚共識，以達至普選目標。

■楊志紅

民主黨左搖右擺，被「人民力量」暴力狙擊之後，雖然一度發出嚴正
聲明，譴責暴力行為，但是經過幕後大佬遊說下，已經向「人力」屈服，
並且自卑自賤，為「人力」擦皮鞋，甘為「人力」尾巴。
最突出的例子是，「人力」一貫鼓吹「去中國化」，全力排擠和攻
擊內地遊客，公開叫嚷「中國人滾回大陸」，製造兩地民眾的分化和
矛盾，最近公然提出開徵陸路入境稅，企圖達到趕走內地遊客、又破
壞六十萬旅遊和零售業員工飯碗的目的。「人力」這樣一個建議，遭
到了各界人士批評，連公民黨也不敢公開支持。但是民主黨副主席單
仲偕卻撲了出來，為「人力」做擦鞋仔，贊成這個建議，認為「入境
稅比離境稅在執行上較為簡單」，「令旅客增長放緩」，「反而可讓
內地旅客有更好的旅遊體驗」云云。
廣東俗語說，「開得食店，不怕人客大食」。香港的競爭力一向很
強，如果旅客多，最佳的辦法並不是關門趕客，而是擴大規模經營，
在邊境設立商業中心，增加購物商場、酒店和食肆，讓新界從事服務
業的居民不必迢迢長路到九龍半島和港島上班。民主黨捨正路不由，
甘心為「人力」徵入境稅搖旗吶喊的表現，令人噁心。
在民生事務上，民主黨也開始向「人力」的激進路線靠攏，涂謹申
對政府提出遏抑樓市的買家印花稅提出修訂，宣稱要「從政府手中奪
回權力」，要求「先審議、後訂立」，即今後必須經立法會通過才能
增減稅率，並聲言若不通過修訂，不惜否決辣招，一拍兩散云云。民
主黨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在港英政府年代，政府所有的加稅措
施，包括汽車稅、煙酒稅、化粧品稅，都是先提出，先執行，然後立
法會審議。目的是防止稅收流失和引起投機倒把行為。買家印花稅是
為了抑制熾熱的樓市炒風，如果先行在立法會討論，又有政黨拉布，
投機倒把之風更盛，對市民非常不利。民主黨從沒反對港英的慣例，
卻把這種行之有效的慣例說成是「行政獨裁」，企圖夥同「人力」否
決買家印花稅，不顧民生，不顧大局。
一個政黨，應該有自己的黨格，不能被「人力」罵「出賣香港」，

就立即腳軟，向「人力」搖尾乞憐，並且在政治路線方面向「人力」
睇齊。反對派內部爭奪龍頭大哥的位置鬥爭激烈，民主黨正面對區議
會的協調爭位的複雜局面，民主黨以為激進就可取得一哥的位置，這
可以說是進退失據。可以預見，激進的結果，必然遭到選民的唾棄，
失去大量中間選民，在選舉中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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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春期間，香港旅遊業界發生了幾宗事件，令市民對旅遊消費權
益的關注大大提高。我認為社會上就這個課題的討論是有建設性的，尤
其是有業界以客觀持平的角度指出，任何旅遊糾紛都應按照機制調解，
而購買適當的旅遊保險產品對保障自身利益至為重要。
我相信市民都留意到上周四（二月六日）發生的郵輪旅客拒絕下船
事件。有關旅客吸引了傳媒的眼球，而緊接要登船的另一批旅客也旋
即成為了報道的焦點，大家都關心事件會否導致骨牌效應，牽連以後
航程的無辜旅客，幸好有關郵輪於前天（二月十日）下午三時多已順
利開始另一次航程，希望整個事件就此劃上句號。
事實上，另一場旅客風波得以避免，絕非僥倖之事，而是有賴多
方：首先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透過平日建立的網絡，傳達訊息予
內地旅遊代理，希望他們能努力向郵輪上的內地旅客解釋事件，爭取
他們的理解和體諒；另外本港業界也應記一功，負責代理再新一批旅
客郵輪行程的香港旅行社看到上周四的情況和郵輪被逼延遲離港後，
馬上評估形勢，預先部署應變措施，以防有人拒絕下船而造成這批旅
客鼓譟，簡單來說就是先做好期望管理，以及擬定策略把可能出現的
不滿情緒減至最低。旅議會在今次事件中發揮了高度專業的精神，運
用其豐富的調解經驗和對旅客需要的掌握，日以繼夜從中斡旋，成功
促使大家以理息事。業界亦發揮守望相助、通力合作的精神，以正
面、積極和靈活的態度部署應變，同心合力以贏取旅客口碑和推動郵
輪業發展為己任。此外，國家旅遊局也非常關心事件的發展，並且適
當地接觸了內地旅遊代理。本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旅遊事務署亦
與有關郵輪公司的管理層對話，促請對方關顧旅客的情緒和感受並採
取相應措施，又和旅議會和業界在過程中一直緊密聯絡，終於達致政
府與業界攜手化解危機。
我在此必須衷心感謝相關業界朋友和同事的努力，把旅客福祉和香
港聲譽放於首位，成功扭轉了局面。
除了郵輪事件外，相信大家也留意到新春公眾假期發生的另一宗旅
遊事件，就是涉及七個香港旅行團在越南通關的事件。我也要特別感
謝旅議會在此事件上的迅速反應，與香港旅行社即日把事件處理妥
當，確保旅客安全回港。
隨着香港社會越來越富裕，市民外遊的次數和地點與日俱增，我希
望大家從近日發生的旅遊事件理解到，香港旅遊之都的美譽是需要各
界一起努力維護的，多點包容體諒，信任調解機制和選購合適的旅遊
行程和保險都是你和我可以辦到的。我認為旅遊業界經過今年的事件
後，也會汲取經驗，提高應變效率和完善危機處理機制，所謂「經一
事，長一智」，當可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啟德郵輪碼頭去年剛啟用，本局與業界正努力不懈對外宣傳這重要
的旅遊基建項目，致力吸引更多高消費客群參加赴港的郵輪旅程。我
相信最近發生的郵輪事件只是個別情況。沉着、理性及有建設性地應
對突發事故才能贏得社會認同，也有助整個旅遊業長遠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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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離不開民意調查，民
調就恍如政治生態的溫度計，檢濕測溫，甚
至成為指標，左右大局。然而坊間的民意調
查也參差不齊，例如調查方法不科學、設計
題目時有偏頗和有導向性等，民調若失真有
誤導成分，則欠代表性，內裡乾坤被揭穿
了，魔法失靈，公信力蕩然無存，舞動民調
指揮棒只淪為學棍呃神騙鬼的小把戲，可有
可無。
不能不提「鍾氏民調」，即由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主理的民調，說是與
高等學府拉上邊，實在是很牽強。「鍾氏民
調」的特色給外界的感覺就是「付了錢就是
老闆」，是否會為民意調查方向「度身」以
迎合客人特定需要則不得而知，但相比正規

民調機構要定期向外披露資金來源，港大民
意研究計劃的透明度相對不高，直接影響其
民調的公信力。
在過去數年，「鍾氏民調」也多次因為在

設定題目答案時欠常識而遭人詬病，例如刻
意模糊了香港人是中國人的事實，把「中國
人」和「香港人」列為並列排他的選項，兩
個可以並存的選項只能選其一，此類選項有
誤導成分並欠邏輯，是有預設政治立場的
「假民調」，誘導被訪者，被批評為不科
學、欠客觀。
「鍾氏民調」的生意很多時與政治沾上關

係，鍾庭耀卻常常加以不必要的評論並對下
次民調評分作出沒有根據的預測，如只選擇
性地公布官員民望的平均分，而未有公布實

際可同評分人數比例，這是不客觀和甚不專
業的，也不符合國際標準的做法。
不久前的「佔中」元旦民調，鍾庭耀又要

積極參與違法「佔中」這極端政治運動，
又要「兼」顧民調，身兼球證和球員身
份，又要判斷皮球是否出界，又要落場踢
球，有失客觀，難免有誤導大眾之嫌，至
於是否專業，公眾眼睛雪亮，懂得判斷明
辨是非。
「鍾氏民調」似乎是政治工具多於學術研

究，若有人以民調為名，政治為實，以學術
包裝政治，並借大學的招牌招搖撞騙，玷污
學術及大學名聲，各界應提防此等欠公信力
的小圈子民調，並果斷的杯葛真學棍的假民
調。

「鍾氏民調」是學術包裝政治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青年人需要全方位支援

年輕人住屋難，讀書貴，搵工也不容
易。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人人都有責任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而有能力的人也有責
任回饋社會。如果年輕人茁壯成長，將來
回饋社會的力量就更大。若要健康成長，
自力更生，有四方面是很重要的，這就是
我一貫提倡的「四業」，即學業、住屋置
業、就業和創業。一直以來，政府都沒有
一套有系統的、全面的青年政策，去解決
「四業」的問題。儘管今次施政報告就青
年問題有較詳細的論述，但距離一個整體
的青年政策仍很遠。

解決青年「四業」的問題
目前，青年政策尚嫌零碎，使青年人在
成長的階段未得到充足的支援。特首在宣
讀施政報告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位年輕
人到廣西闖天下，打造了一個每年營業額
達一億元的企業王國。這無疑是激勵人心
的例子，再次說明年輕人有冒險精神，敢
於嘗試，或有意想不到的回報。然而，正
如莊子論魯國儒者多寡：「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全港多少有志向的
年輕人，可以擁有創業所需的資本呢？鬱
鬱不得志的年輕人，又有多少？以下，筆
者詳談如何在「四業」層面上協助年輕
人。
今次，施政報告在針對學業問題下猛

藥，推出了多項新措施，回應了不少學生
的訴求如：增加專上學額、容許學生貸款
畢業後一年才開始還款、增加對學校的支
援等，而這些都是民建聯一直倡議的青年
政策。然而，我們仍期望未來政府能做到
提高持續進修基金資助上限，令更多莘莘
學子受惠。
就業方面，政府推出生涯規劃及加強職

業教育，並於下學年起，向各高中級別的
公營學校增撥等於一名教師的資源去推行
生涯教育。筆者歡迎政府邁出重要的第一
步，使學生由校園走進職場這個人生重大
的轉折期變得較順暢。其他措施如為人力

需求殷切的行業提供助學金和津貼，吸引
年輕人入行；並向所有高級文憑及部分中
專文憑的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這些措
施都有助學生走出課室，為日後貢獻做足
準備，不再局限於「展翅青見」。
然而，如何為長期失業的青年人提供輔

導和支援，幫助俗稱「隱青」的年輕人走
出來，積極面對人生，這方面仍須努力。
而在職人士能否升職加薪，很視乎他們有
沒有自我增值。目前，政府雖然提供各類
津貼鼓勵進修，但很多時年輕僱員往往因
為工作太忙碌，經常要加班，錯過了不少
進修機會。人力資源增值，有利全港的生
產力發展。故此，政府可以考慮推動僱主
為僱員提供「培訓假期」，包括為自願參
與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以便就業青年進
修和考取專業資格。
住屋置業方面，施政報告目標清晰，定
下了具體的短、中、長期目標，特別提到
「重建房屋階梯」，這與民建聯一直倡議
的「住屋置業階梯」相似。「階梯」的目
的，是不止於「上樓」，而是要創造流
動。由於停建居屋多年，房屋供應出現斷
層，樓價飆升，使有足夠經濟能力的公屋
住戶不願意遷離公屋，導致公屋供應吃
緊。
特首提到，青年人「成家不立室」的情
況普遍。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可以反映實
況。2001年，25至34歲的群組有52%的
男性與父母同住；2011年升至59%。至於
女性，於2001年有35%與父母同住；至
2011年大幅上升到46%。就算是15至24
歲的群組，過去十年同父母同住的比例亦
都有增加。
這組數字反映了年輕人與父母同住的時

間愈來愈長，愈來愈遲婚；即使結婚，也
嚴重妨礙他們的生育計劃。統計處認為獨
身是一種風氣。筆者不完全同意這種說
法，因為房屋供應出現斷層，自然會導致
遲婚和遲生育，最終加劇出生率下降和人
口老化，整個社會都要承受惡果。

為 重
建房屋階
梯，施政
報告提高
建屋目標
至平均每
年一萬三
千六百個
私 人 單
位、八千
個居屋單
位和二萬
個公屋單
位。這個
目標令人鼓舞。不過，過往有很多年政府
都無法達成建屋目標，市民都期望政府今
次真是「講得出，做得到」。
除此之外，未來政府可以研究重推夾心
階層住屋計劃和首置，提供更多置業途
徑。四業環環相扣，一業可以促進另一業
發展。要住得安穩，才會把心思放在事業
和進修；若事業發展順利，亦有助於住屋
階梯上爬升。所謂「向上流動」，不外乎
這個道理。

需要全面的青年政策
創業是年輕人的另一出路，但青年創業
往往欠缺資金和創業訓練。政府於去年回
應民間對青年創業的訴求，落實「社創基
金」。儘管目前仍未公佈具體申請辦法，
但有一點值得肯定的，就是除了可以以機
構名義申請外，基金也開放給個人申請。
其官網的資料是這樣說的：「其他現有政
府支援社企的計劃都不設『個人』類別，
增設這個類別可開放機會培育更多社會創
業家。社創基金的目的並非向個別人士給
予財政資助，而是起促進作用，推動社會
創業精神，這正是創業基金的目標。」筆
者完全認同這個理念。增設「個人」類別
可以擴大基金的覆蓋面，加強發掘潛藏在
人海之中的未來創業家。
然而，目前政府為青年創業提供的服務

主要是硬件支援，較忽略其他軟件配套，
例如教授年輕人如何進行業務推廣、推銷
業務概念、安排與其他公司和機構合作
等。因此，政府可以考慮參考一些外國的
做法，為他們提供種子資金時，一併建立
學習和交流的平台，提供創業的必要知
識，協助青年人擬訂及實踐創業計劃。

現時為止，政府仍然沒有全面的青年政策。部門與部門之間未必能就

青年政策有充分合作。今次，施政報告凸顯了特首對青年人的關心，希

望政府繼續為青年人提供全方位支援，上一輩走過崎嶇的路，不代表我

們希望見到下一代同樣要行一條崎嶇的路。期望所有相關的部門在「四

業」問題上通力合作，使年輕人健康成長、發揮所長。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陳克勤


